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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上年同
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3,550,079 3,254,373
銷售成本 (2,074,163) (1,842,751)  

毛利 1,475,916 1,411,622
其他收入及收益 83,558 99,880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78,320) (1,027,143)
行政費用 (390,228) (391,424)
其他費用 (39,626) (12,566)
融資成本 (4,881) (3,729)  

營運溢利 46,419 76,64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432 738  

除稅前溢利 (2)及(3) 46,851 77,378
所得稅費用 (4) (5,683) (8,291)  

期內溢利 41,168 69,087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3,236 81,293
非控股權益 (12,068) (12,206)  

期內溢利 41,168 69,087
  

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5a) 5.03 7.67

  

攤薄後 (5b) 5.03 7.67
  

每股中期股息 4.00 4.00
  

本期已派發及擬派發股息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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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41,168 69,087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異 (43,504) 1,978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價值變動 (31,660) (64,009)

應佔聯營公司全面收入 92 853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75,072) (61,17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3,904) 7,909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0,158) 18,676
非控股權益 (13,746) (10,767)  

(33,904) 7,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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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75,242 916,116
土地租賃預付款 18,209 18,467
商譽 41,000 41,000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127,951 130,971
持有至到期投資 224,551 224,551
可供出售投資 190,652 222,313
預付款 – 102,692
遞延稅項資產 29,119 32,24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606,724 1,688,352  

流動資產
存貨 967,071 1,095,163
應收賬款及票據 (6) 501,034 527,47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512,492 533,966
聯營公司欠款 4,078 3,674
關連公司欠款 3,507 1,864
已抵押存款 57,489 23,403
現金及現金等額 973,240 1,370,036  

流動資產總值 3,018,911 3,555,58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7) 666,019 1,037,08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942,769 933,253
欠聯營公司款項 1,662 2,134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250,149 338,250
應付稅款 357,297 398,103  

流動負債總值 2,217,896 2,70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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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資產淨值 801,015 846,7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07,739 2,535,114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90 155
遞延稅項負債 833 835  

非流動負債總值 923 990  

資產淨值 2,406,816 2,534,124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8) 105,941 105,941
儲備 2,207,411 2,313,804  

2,313,352 2,419,745

非控股權益 93,464 114,379  

權益總值 2,406,816 2,534,124
  

（續）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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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產生於╱（用於）經營活動的淨現金流 (103,503) (93,412)
用於投資活動的淨現金流 (86,834) (225,907)
用於融資活動的淨現金流 (183,216) (165,859)  

現金及現金等額減少淨額 (373,553) (485,178)

於一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額 1,334,650 1,441,729

外幣兌換率變動之淨影響 (24,859) 1,463  

於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額 936,238 958,014
  

現金及現金等額結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972,923 618,257
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317 385,053
銀行透支 (37,002) (45,296)  

936,238 95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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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未經審核）
屬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儲備
資產

重估儲備
外匯

變動儲備
不可

分派儲備 滾存溢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105,941 384,521 114,966 188,931 156,149 7,956 1,461,281 2,419,745 114,379 2,534,124

期內溢利 – – – – – – 53,236 53,236 (12,068) 41,168
其他全面收入 – – – (31,660) (41,734) – – (73,394) (1,678) (75,072)          

全面收入總額 – – – (31,660) (41,734) – 53,236 (20,158) (13,746) (33,904)
以權益計算之購股權費用 – – 107 – – – – 107 – 107
支付股息 – – – – – – (86,342) (86,342) (7,169) (93,511)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05,941 384,521 115,073 157,271 114,415 7,956 1,428,175 2,313,352 93,464 2,406,816
          

二零一二年（未經審核）

屬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儲備

資產

重估儲備

外匯

變動儲備

不可

分派儲備 滾存溢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05,941 384,521 114,752 261,200 119,783 6,061 1,520,540 2,512,798 135,180 2,647,978

期內溢利 – – – – – – 81,293 81,293 (12,206) 69,087
其他全面收入 – – – (64,009) 1,392 – – (62,617) 1,439 (61,178)          

全面收入總額 – – – (64,009) 1,392 – 81,293 18,676 (10,767) 7,909
以權益計算之購股權費用 – – 107 – – – – 107 – 107
支付股息 – – – – – – (175,863) (175,863) – (175,86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05,941 384,521 114,859 197,191 121,175 6,061 1,425,970 2,355,718 124,413 2,4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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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34：「中期財務報告」和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而編

製。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合併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的審

核委員會審閱。

除了採納以下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外，編制此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

要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審核財務報表所用相同。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有效或已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及詮

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首次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財務工具：
披露－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 合併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1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2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11、12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11、12
－過渡指引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3 公平價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1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1香港財務報表呈列
－其他全面收入明細呈列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19（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27（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28（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註釋20 露天礦場之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周期

之年度改進

頒布於2012年6月之多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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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未審核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

響。然而，本集團已採納披露的若干變更以符合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要

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3確立所有公平價值計量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下之單一指引。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13並無就本集團何時須使用公平價值作任何變更，而是在需要使用或允許使
用公平價值時，如何計量公平價值提供指引。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3並無對本集團進
行的公平價值計量產生任何重大影響。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3亦規定公平價值的特定披
露，其中部份取代其他準則中的現有披露規定，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財務工具－披
露。有部份披露乃香港會計準則34.16A(j)就財務工具所作之特別規定，從而影響未經審
核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呈報期。本集團已於中期業績報告內之附註10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1修訂本在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內引入項目分類呈列。可於未來
某個時間重新分類﹙或重新使用﹚至損益表之項目﹙例如：對沖一項投資淨額之收益淨

額、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現金流動對沖變動淨額及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虧損或收益

淨額﹚與不得重新分類之項目﹙例如：有關定額福利計劃之精算收益及虧損以及土地及樓

宇之重估﹚現需分開呈列。該等修訂僅影響呈列，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而尚未生效之準則、詮釋或修訂本。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9

下列表格分別列出本集團各營運分部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分部收入及分部業績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零售業務 出口業務 其他業務 合併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向外間顧客銷貨 2,988,545 2,823,406 524,279 393,096 37,255 37,871 3,550,079 3,254,373
其他收入及收益 24,955 32,547 19,580 23,235 12,057 15,585 56,592 71,367        

總計 3,013,500 2,855,953 543,859 416,331 49,312 53,456 3,606,671 3,325,740
        

分部業績 76,326 100,894 1,685 (2,966) (7,955) (136) 70,056 97,792
      

利息收入 16,820 15,503
未分配收入 10,146 13,010
未分配費用 (45,722) (45,936)
融資成本 (4,881) (3,729)
應佔溢利及虧損：

聯營公司 – – 432 738 – – 432 738        

除稅前溢利 46,851 77,378
所得稅費用 (5,683) (8,291)  

期內溢利 41,168 69,087
  

* 期間並沒有業務間的銷售及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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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92,355 90,508

攤銷土地租賃預付款 258 252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2,821 3,658

利息收入 (16,820) (15,503)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二年：16.5%）
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管轄區域之現行稅率

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香港 1,984 1,365

本期－其他地區 3,699 6,908

遞延 – 18  

5,683 8,291
  

聯營公司應佔稅項費用為1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00,000港元），已計入本中期合併
損益表「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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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溢利53,23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81,293,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1,059,414,000股（二零一二年：1,059,414,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

的認購價高於期間的平均市場價，故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之基本每股盈利沒有

被攤薄。

應收賬款及票據包括已扣除減值準備的應收賬款共483,77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14,310,000港元）及應收票據17,2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3,166,000港元）。於結算日應收票據的賬齡少於四個月。下列為應收賬款及票據之
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347,076 286,496

少於六個月 138,220 233,527

超過六個月 15,738 7,453  

501,034 527,476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賒賬期平均為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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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賬款及票據於期末報告日的賬齡根據付款到期日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四個月 659,022 1,028,927
四至六個月 2,951 5,713
超過六個月 4,046 2,440  

666,019 1,037,080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通常於90天內償還。

普通股股數 面值

千位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059,414 10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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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派發股息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已派發末期股息 86,342 175,863
  

擬派發中期股息 42,377 42,377
  

於期末報告日，本集團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賬面值和公平價值相若。

財務資產和負債的公平價值包括相方同意的交易協議，強迫或清算銷售除外，已採用以下

方法和假設評估公平價值：

應收賬款及票據，包含於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內之財務資產，附屬公司、其他關連

公司及聯營公司欠款或欠該等公司款項，已抵押存款，現金及現金等額，應付賬款及票

據，包含於其他應付款及應付費用內之財務負債的公平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主要是由於

將在短期內到期。

長期融資租賃應付款，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之公平價值，已採用有相約條款、信貸風

險及剩餘期限工具的可用利率以計算未來現金流量貼現值。

上市股票投資的公平價值乃基於市場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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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公平價值等級

本集團之財務工具的公平價值乃按以下的等級確定及披露：

第一層： 公平價值的計算是以活躍市場上同等的資產或負債的報價（未經調整）作為基礎。

第二層： 公平價值的計算是以所有直接或間接可觀察之資料並在公平價值的記錄上有明
顯的重大影響，作為估值技術的基礎。

第三層： 公平價值的計算是以所有投入並在公平價值的記錄上有明顯的重大影響，但不
根據可觀察之市場數據（不可觀察之資料）作估值技術的基礎。

資產以公平價值計算：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第一層

港幣千元
第二層

港幣千元
第三層

港幣千元
總計

港幣千元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 190,652 – – 190,652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第一層

港幣千元

第二層

港幣千元

第三層

港幣千元

總計

港幣千元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 222,313 – – 222,313
    

於本期內，第一層及第二層之間沒有公平價值計量轉移，亦沒有轉往或轉自第三層的公平

價值計量。（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本集團在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並沒有以公平價值計量的財務負債的。（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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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議決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4.00港仙
（二零一二年：4.00港仙）予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營業時間結束時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

派付予各股東。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星期

三）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獲派發上述中

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星

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
1716號舖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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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顧的上半年度，中國內地的零售市場受到宏觀經濟增長放緩，銀根普遍

趨緊所影響，市道因而繼續淡靜。期內真維斯以清減存貨為工作重點之一，

故銷售額雖有輕微增長，但經營溢利仍然受壓；幸存貨水平已得到進一步改

善。期間澳、紐零售業在大市偏淡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去年的上升走勢，以

當地貨幣計算取得逾10%的增長，達到管理層的年初預期。出口業務中，雖
然成衣製造方面的經營環境依然艱困，但集團從代工生產，轉型至「設計、

生產及出口」的拓展上，已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期內出口額同比去年有明

顯的增長，並對集團的盈利開始有貢獻，如有其他的舉措配合，今年出口業

務或有望恢復盈利。

基於上述原因，期內股東應佔中期溢利僅錄得53,236,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二零一二年：81,293,000港元）回落了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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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在回顧的上半年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一三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3,550,079 3,254,373 ↑9.09%
其中：

A. 中國零售總額 2,301,497 2,208,043 ↑4.23%
B. 澳、紐零售總額 687,048 615,363 ↑11.65%

小計 2,988,545 2,823,406 ↑5.85%
C. 出口銷售總額 524,279 393,096 ↑33.37%

本公司股東應佔中期溢利 53,236 81,293 ↓34.51%

（單位：港仙）

中期每股盈利（基本） 5.03 7.67 ↓34.42%
中期每股股息 4.00 4.00 –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 780,490 952,553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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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在中國內地業務仍以真維斯品牌為主。期內宏觀經濟增長疲軟，出

口及外商投資減慢，但中央寧願忍受較低的經濟增長，亦堅持要理順經

濟結構，加上對影子銀行及地方債務問題日益疑慮，致要抽緊銀根以防

泡沫進一步膨脹；銀行業在六月份曾一度「鬧錢慌」，中、小企資金鍊更

瀕於斷裂。消費市場氣氛持續低迷，使行內競爭更趨激烈，削價招徠比

比皆是。期內管理層悉力減低存貨水平，整頓零售網絡，關閉虧損的店

舖；並落實「創造雙贏，讓對方先贏」的策略，給予加盟商較多優惠，協

助他們恢復活力。加盟商的營業狀況已漸次穩定下來，但對集團的經營

溢利率卻添加了壓力。在上半年度，真維斯自營店數目減少了115間，
加盟店數目亦縮減了114間。

今年上半年中國內地零售總額比對去年同期，輕微上升了4.23%，錄得
2,301,49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208,043,000港元）。

集團的澳、紐零售業務在當地市道呆滯不前的景況下，仍能保持去年的

升勢，以當地幣值計算，期內銷售額有逾10%的增長，毛利率同比雖輕
微低了一點，其表現比對同行競爭對手，仍屬較佳。此有賴管理層對市

場動態的敏銳警覺，更有適當的應對，使JEANSWEST產品能追貼大市
的變化，從而獲得顧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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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半 年 度 澳 、 紐 零 售 額 達 687,048,000 港 元（ 二 零 一 二 年：
615,363,000港元），相較去年同期上升了11.65%。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度集團零售業務總營業額合共錄得2,988,545,000港
元（二零一二年：2,823,406,000港元），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85%。
佔集團銷售總額從去年的86.76%回落至84.18%。

期內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因香港及國內零售市況放緩，其
表現比對去年同期稍遜，銷售額及溢利率均輕微下降。於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店舖合共有59間（二零一
二年：51間），其中在香港及澳門有29間（二零一二年：28間）及在中國
內地有30間（二零一二年：23間）。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零售網絡包括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及真維斯JEANSWEST在中東、南美及東南亞等國家合共
有店舖2,940間（二零一二年：3,158間），其中真維斯在中國內地有店
舖2,600間（二零一二年：2,829間），內含直接經營店1,086間（二零一
二年：1,201間）。在澳洲及紐西蘭，JEANSWEST共有店舖233間（二零
一二年：228間），其中包括6間（二零一二年：6間）特約經銷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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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集團出口業務的主要市場 ─ 美國，其零售市場的氣氛較
去年活躍，但產品出口單價的調升，仍追不上生產成本的增幅，營商

環境仍屬艱困。集團針織漂染及製衣業務，仍未能扭轉近年的虧損。

反之，開拓新產品及轉型到「設計、生產及出口」方面，卻取得令人鼓

舞的初績，使集團出口總額回復正增長。在上半年度內出口總金額達

524,27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93,096,000港元），較上年同期大
幅上升33.37%，佔集團總銷售額增至14.77%。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仍手持淨現金，而其他財務指標繼續處於健康水平。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亦有訂立外匯期貨合約，主要用以穩定澳元收益所

面對之匯兌風險。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18,000人。本集團僱
員之薪酬水平緊貼市場平均值。此外，本集團亦按業績及僱員表現給予

適當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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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下半年業績，因集團零售業務主要是在國內市場，雖然管理層相信當地

經濟不致於「硬著陸」，但發展放緩的影響已使零售市場走弱，故只能以慎重

的態度，循市場導向繼續調整鞏固中國零售業務，貫徹落實「創造雙贏，讓

對方先贏」的策略。重點工作仍然是進一步改善產品設計，降低庫存水平，

關閉虧損的店舖；對加盟商投放的資源仍將加大，控制產品和經營成本。

澳、紐零售業務在上半年度表現良好，似可令人對後市較為樂觀；但市場競

爭卻日趨激烈，近期更添加了不少不明朗因素，如當地貨幣貶值等，均令人

關注。故管理層將全力以赴加強已有的市場優勢。管理層對下半年出口業務

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因美國經濟可望能夠逐步復甦，新開拓的「設計、生產

及出口」業務亦已初見成效。但管理層對針織業務仍不敢樂觀，或要採取斷

然行動，以解決近年虧蝕狀況。如能落實，生產出口業務可望轉虧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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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釗博士　銀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董事長）

楊　勳先生 （副董事長）

楊　浩先生

鮑仕基先生

許宗盛　銅紫荊星章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張慧儀女士

陳永根先生

劉漢銓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鍾瑞明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王敏剛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林家禮博士

梅守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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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三百五十二條所置存之登記冊所載，本公司董事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

聯繫公司（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界定）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規則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必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總數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

}楊　釗博士 (i)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556,082,000 587,082,000 (1)及(2) 55.416
銀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ii) 共同持有之權益 31,000,000

}楊　勳先生 (i)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594,812,000 (1),(2)及(4) 56.145(ii)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556,082,000
(iii) 共同持有之權益 31,000,000
(iv) 配偶權益 6,730,000

楊　浩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7,430,000 27,430,000 (3) 2.589

鮑仕基先生 實益擁有人 9,370,000 9,370,000 0.884

許宗盛　銅紫荊星章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實益擁有人 6,250,000 6,250,000 0.590

}張慧儀女士 (i) 實益擁有人 6,730,000 594,812,000 (1),(2)及(4) 56.145(ii) 配偶權益 588,082,000

劉漢銓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實益擁有人 956,000 956,000 0.090

鍾瑞明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實益擁有人 408,000 408,000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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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414,842,000股股份是由Glorious Sun Holdings (BVI) Limited持有（而其全部已發行投票股
本則由楊釗太平紳士及楊勳先生分別持有51.934%及48.066%）；138,540,000股股份由
Advancetex Holdings (BVI) Limited持有（而其全部已發行投票股本則由楊釗先生及楊勳先生
分別持有51.934%及48.066%）；2,700,000股股份由旭日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持有（而其全
部已發行投票股本則由楊釗先生及楊勳先生各自持有50%）。

(2) 31,000,000股股份是由楊釗先生及楊勳先生共同持有。

(3) 27,430,000股股份是由Unicom Consultants Limited持有（該公司為楊浩先生全資擁有）。

(4) 張慧儀女士為楊勳先生之配偶。6,730,000股股份實指同為張慧儀女士所持之權益；而
556,082,000股股份實指同為楊勳先生控制之三間公司所持之權益。

除上文披露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三百五十二條所置存之登記冊所載，本公司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

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界定）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權中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必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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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一日採納了購股權計劃（「計劃」），除經修訂或終止

外，計劃將由採納起計十年內有效。有關計劃之條款及詳情已於本公司二零

一二年業績報告內披露。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向一位員工授出2,000,000股購股權，並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向該員工授出2,000,000股購股權。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股權按計劃授出、行使、註

銷或失效。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購股權數目 認購價* 全面歸屬日 行使期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數目

千位 每股港幣 千位

23/9/2008 2,000 3.31 23/9/2010 1/10/2010至
22/9/2018

2,000

8/10/2010 2,000 3.32 8/10/2014 8/10/2014至
7/10/2020

2,000

  

4,000 4,000
  

* 購股權之認購價須就供股或發行紅股或本公司股本之其他類似變動而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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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
已向本公司披露，或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所置存之登記

冊內所載，下列主要股東（本公司董事除外）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

益或淡倉：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

Glorious Sun Holdings (BVI)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414,842,000 39.158

Advancetex Holdings (BVI)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38,540,000 13.077

Dr. Jens Alfred Karl Ehrhardt 投資經理 86,314,000 （附註） 8.147

DJE Kapital AG 投資經理 86,314,000 （附註） 8.147

DJE Investment S.A. 投資經理 86,314,000 （附註） 8.147

附註：

86,314,000股股份是由DJE Investment S.A.持有，而DJE Kapital AG則擁有其100%權益，及由
Dr. Jens Alfred Karl Ehrhardt擁有DJE Kapital AG 68.5%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除

外），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本公司
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所置存之登記冊所載，擁有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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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列載之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6.7之偏
離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6.7，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
股東之意見有均衡的瞭解。由於林家禮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參與其他

預先已安排之工作，故彼未能出席本公司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

自本公司二零一二年業績報告刊發之日起，董事資料變更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1)條作出披露者詳列如下：

林家禮博士退任為偉俊礦業集團有限公司（一間在香港上市之公司）董事一

職。林博士亦為Vietnam Equity Holding及Vietnam Property Holding（兩間在德
國上市之公司）之董事。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列載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董事局在向各董事作出仔細查詢後確認，各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列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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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劉漢銓太平紳士、鍾瑞明太

平紳士、王敏剛太平紳士及林家禮博士）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

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商討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局命

楊　釗太平紳士
董事長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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